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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车辆技术状况
良好，确保运营生产安全，
近日，长春公交集团东盛汽
车公司七车队301路修理
班，对在线运营的驾驶员

“一日三检”常规操作进行
摸底，查看驾驶员实际运营
过程中执行情况。炎热夏
季，为保障日常营运安全，
该车队要求每一位驾驶员
每天出车前都要认真做好

“三检”及时排除故障，该修
理班在驾驶员运营期间车
辆发生故障时，都会第一时
间赶赴现场进行维修。即
便夏日酷暑，修理人员也都
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份
力量，保证每天的出车率和
安全的行车秩序，守护着全
线运营车辆的安全，为广大
市民营造安全有序的乘车
环境。

长春公交集团东盛公司七车队
“一日三检”保安全

夏季汛期，气候复杂多
变，高温、暴雨、大风天气给
公交车带来诸多不利因素，
长春公交集团西昌汽车公
司三车队为切实做好夏季
高温和汛期安全生产工作，
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针对
驾驶员行驶中存在的隐患，炎
热困乏、精力易分散等情形，
督促驾驶员调整好作息和心
态，认真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和安全操作规范，紧
绷自身安全意识和行为这根

“弦”。面对行驶中可能出现
的紧急情况，如何冷静面对、
安抚乘客，车队给予驾驶员相
应的安全培训。特殊天气，车
队管理人员分别到所辖线路
进行安全检测执勤，并在沿线
等主要路段严看死守，提醒
驾驶员小心驾驶。

另外，对行车中抽烟、

打电话等禁止的违规违纪
行为再次强调，要求驾驶员
不能有丝毫的麻痹松懈思
想，把好手中的方向盘，保
证运营秩序，确保运营安
全。当下，雨水天气较多，
该车队营运车辆都是纯电
动车，强行通过易造成电路
短路，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该车队管理人员在特殊天
气下线督促驾驶员驾驶车
辆途经低洼路段时，切记瞭
望观察路况，确保安全方可
通过，积水深度超过警戒
线，应立选择安全地带停
靠。西昌公司三车队队长
赵岩说，“车队将加大排查
安全隐患的力度，坚决杜绝
安全隐患的存在。严禁存
在安全隐患的车辆上线行
驶，保证乘客安全，让乘客
开心坐车，快乐回家。”

长春公交集团西昌公司221路查隐患保安全

为进一步发挥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在精神文明建
设中的带头作用，7月30
日，长春公交集团西昌汽
车公司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与高新区飞跃街道永
达社区举行了共建，更好
地落实国企单位与社区

“结对共建”。活动中，西
昌汽车公司的党员代表
与永达社区党员代表先

后参观了聂永军劳模与
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与
社区退役军人家庭，共同
聆听了老兵讲的党课。
通过“看、学、感”，大家共
同树立牢固的宗旨观念
与服务意识。西昌汽车
公司员工表示，这次精神
文明结对活动让驾驶员
更能够汲取未来在岗位上
服务好广大乘客的动力。

长春公交集团西昌公司“结对共建”促发展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
上，一干就是28年。孔淑
云，长春公交集团东盛汽
车公司四车队G361路五
星级驾驶员，车厢内的细
节服务给广大乘客带来
了良好的乘车体验。作
为年轻的同事，对这位热
情的大姐给予悉心关怀
和帮助，大家打心眼儿里
愿意把她当做自己的知
心好友。28年寒来暑往，

多少个细节温暖着来自
四面八方的乘客。车厢
内，为乘客准备的免费擦
拭手的一次性消毒纸巾、
怕有的乘客没有一次性
口罩影响乘车，她又自掏
腰包在车厢门口，为大家
准备了一份爱心。车开
得安全平稳，每天都是一
个崭新的日子，孔淑云用
热情和执着擦亮着长春
公交的名片。

长春公交集团东盛公司
G361路驾驶员孔淑云：用心擦亮公交名片

预计本周（8 月 2-8 日），全省平
均气温 23.0℃左右，与常年相接近。
全省平均降水量 60.0 毫米左右，比常
年偏多。

长春市气象台8月2日18时08分
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吉林省气象台8月2日18时20分
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目前长春西
南部部分乡镇已出现大到暴雨，预计
未来12小时，上述地区仍将有15-40
毫米降水。

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8
月2日18时30分联合发布洪涝灾害气
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长
春西南部有可能发生城镇内涝、农田
渍涝等洪涝灾害。

主要天气过程：

3日-4日，全省大部有分散阵雨或
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

5日-6日，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其
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7日-8日，东部有大雨，其他地区
有阵雨或雷阵雨。

松原大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
通化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累
计降水量 30～50 毫米，最大可达
80～100 毫米，最大小时雨强 20～
40 毫米，降雨过程中将伴有短时强降
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北
部、吉林、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
中雨，累计降水量 10～30 毫米；其他
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累计降水量不
足 10 毫米。

受“烟花”残余云系与西风槽结合
共同影响，7 月 30 日凌晨开始到 8
月 2 日，我省中西部和南部相继出现
明显降雨，粮食主产区普遍出现透雨，
东部10～15毫米。

针对本次过程，省气象局抓住有
利时机，在中东部旱区组织开展了人
工增雨作业，飞机增雨8架次，飞行时
长30小时，发射地面增雨火箭235枚，
作业区增雨效果显著。

具体预报：

3日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
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
有阵雨或雷阵雨。

3日夜间到4日白天，全省多云，有
阵雨或雷阵雨。

4日夜间到5日白天，全省多云，有
阵雨或雷阵雨。

2日夜间我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
温为18～21℃；3日白天延边地区最高
气温为30℃左右,其他地区26～28℃，
长春市2日夜间最低气温:19℃，3日白
天最高气温:26℃。

重点提示：

一是近期中部偏南地区已经出现
较强降雨，本次过程中南部雨量较大，
各地需切实加强防汛工作，尤其是中
南部要做好中小河流洪水的防御，山
区还要做好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山洪
地质灾害的防御。

二是降雨过程中可能伴有雷暴大
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预
防城市内涝、雷电等灾害。

三是西部地区要采取有效措施加
强查田排涝，预防农田渍涝。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报道

昨日，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从省
水利厅了解到，8月2日8时，白沙滩水
文站水位135.65米，较前一日8时回落
0.05米，超警戒水位0.52米（警戒水位
135.13 米）。月亮泡（嫩江）水位
132.92米，较前一日8时回落0.03米，
超库内水位0.30米；月亮泡水库水位
132.62米，蓄水量8.74亿立方米，较前
一日8时水位上涨0.09米，超汛限水位

1.62米（汛限水位131.00米）；大赉水文
站水位132.07米，相应流量5900立方
米每秒，较前一日8时回落0.01米，超
警戒水位0.33米（警戒水位131.74米）。

根据嫩江现实水情，预计白沙滩
水文站将于8月12日前后退至警戒水
位以下。预计月亮泡（嫩江）8月5日回
落到132.80米，与库内水位持平，库内
超过汛限水位1.80米，汛末库内水位

可能回落至汛限水位以下；大赉水文
站将于8月8日前后退至警戒水位以
下。

省水利部门将密切关注后续降雨
情况，加强洪水防范应对，强化堤防和
月亮泡蓄滞洪区管护，及时分析研判
汛情，及早发出预警信息，向同级防汛
指挥机构报告。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为营造良好的城市
道路交通环境，长春交警
号召全体市民遇有飙车、
大货车走快速路、车辆改
型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时，可利用手机等设备进
行抓拍举报。举报的资
料，应当清晰、准确地反
映机动车类型、号牌、外

观等特征以及违法时间、
地点、事实。
举报途径

发送资料至长春交
警 支 队 邮 箱 ccjjjbyx@
163.com ；到就近交警大
队违法受理窗口直接举
报。/城市晚报全媒体记
者 王跃 报道

长春人咋举报交通违法

按照长春市政府疫
情防控要求，自8月2日
起，长春站关闭南1出站
口，开放南 3、北 4、北 5
出站口。请各位旅客主

动配合做好测温工作，
并提前出示“吉祥码”，
扫码出站。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
者 刘佳雪 报道

8月2日起长春站关闭南1出站口未来五天 我省天天有雨

7月30日，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吉林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吉林省城市供热条例〉的决定》。据
了解，对目前正在施行的《吉林省城市
供热条例》的修改将采取“两步走”的
方式，围绕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先对
部分条款进行修正，再对《条例》全面
修订。本次修正重点解决“监管部门
职责不清、供热企业退出难、处罚标准
低”3个最关键、最急迫的问题。

明确供热主管部门职责

为解决供热监管职责不清、管理
存在盲区的问题，本次修正明确了供
热主管部门职责，增加了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供热主
管部门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一）审核、
发放《经营许可证》；（二）监督热经营
企业履行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三）
对热经营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以及
安全生产情况进行监督；（四）受理投
诉、协调处理供热纠纷；（五）在发生危
及或者可能危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
等紧急情况时，组织符合条件的热经
营企业临时接管供热经营项目；（六）
建立健全供热服务规范与考核体系，
对热经营企业的服务质量、履行义务
等情况定期进行考核，并于每年度供
热期结束后向社会公布考核结果。”

同时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城市供热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有权机关给予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建立供热企业退出机制

针对违法违规供热经营企业清退
难的问题，本次修正增加了两条。明确
规定，“热经营企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转让、出租供热经营项目；
（二）擅自将运行的主要供热设施变卖；
（三）擅自停业、歇业、弃管；（四）擅自转
让、移交、接管供热设施、供热区域；
（五）对供热设施不履行养护、维修和更
新改造义务；（六）供热设施不符合环
保、节能、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
（七）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供热经营企业违反上述七项规之
一的，由供热主管部门调减其供热区
域至依法吊销《经营许可证》，做到依
法维护供热市场公平秩序，保障广大
用户合法权益。

同时明确规定，“热经营企业在定
期考核中，存在供热质量不达标，用户
投诉量大，对存在问题长期不予解决，
严重影响公共利益情形的，由供热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调减其供热区域至依法吊销《经营许
可证》。”

加大行政处罚力度

为规范供热用热行为，强化对供

热企业和用户违法行为的处罚，本次
修正对原条例相关内容作了修改。
通过提高对供热企业和用户违法行
为的罚款额度，并对违法居民用户和
单位用户的罚款额度做出区分，实现
过罚相当，达到教育和惩戒的目的。

其中明确，热经营企业“未取得
《经营许可证》擅自经营供热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供热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经营，并处以五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推迟开始供热或
者提前停止供热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城市供热主管部门处以应当供
热而未供热期间热费总额二倍以上
十倍以下的罚款。”

用户“擅自增加水循环设施、擅
自排水放热或者擅自改变热用途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供热主管
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
三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三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经济
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故意损坏
或者擅自拆改、移动公共供热设施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供热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
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三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经济损失的，
应当依法赔偿。”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监管部门职责不清、供热企业退出难、处罚标准低”

我省城市供热条例将修改 重点解决三大问题

省水利厅发布嫩江洪水风险滚动预警

雨荷 城晚拍拍摄友 杨洪 8月2日摄于伊通河


